
证券代码：688010        证券简称：福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4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

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0】001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的具

体内容如下：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今日晚间你公司披露公告称，拟以不超过 3900 万元参与福建省星云大数据

应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云大数据）增资扩股，增资完成后占其 8%股份。

经事后审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4.1.1 条，请就如

下信息予以核实并补充披露。 

一、关于本次增资的必要性、安全性和经济性 

1.公告显示，增资完成后星云大数据仍由原管理团队负责运营，公司对星云

大数据财务、经营、分红等重大事项不具有决定权，对其不构成控制。请公司补

充披露：（1）公司在未委派董事且仅持股 8%，标的资产 2019 年 1-9 月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仅为 306.83 万元的背景下，如何确保相关投资的可回收性,公

司进行战略投资的主要考虑及相关投资的必要性；（2）星云大数据关于分红等股

东权益的相关政策制度，在标的以往年度审计意见带强调事项段的背景下，如何

保证投资的安全性；（3）公司投资 3900 万元，仅占其 8%股份且无重大事项决策

权，请说明上述投资的经济性。 

2.公告显示，交易对方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

息集团）持有公司 22.14%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此次增资扩股为关联交易。

信息集团 2018 年营业收入为 242.33 亿元，净利润为-22.32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

露：（1）结合信息集团净亏损 22.32 亿元的财务状况，说明增资是否实质为向对



方的子公司无偿提供财务资助；（2）公司上市前是否存在与信息集团的相关约定

或安排，本次增资是否涉及利益输送或利益补偿。 

3.公告显示，星云大数据主要从事大数据应用、信息平台开发、平台运营和

系统集成等业务，而上市公司主要生产光学镜头、光电系统相关产品。请公司补

充披露：（1）用浅白语言描述星云大数据的具体经营业务情况，以及公司业务与

星云大数据业务具体融合、协同的方式和内容；（2）结合星云大数据对光学系统

的产品需求情况、相关在研项目情况及同类产品市场竞争状况，说明公司定制产

品可拓展的具体应用领域，定制产品技术转化为非定制批量化产品技术的可行

性，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实质影响；（3）据公开信息显示，福建省算域大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算域大数据）于 2018 年 11 月成立，公司认购 15%的股权，

参股原因为加深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对光学系统的产品需求。结合公司与算域大

数据前期业务规划的进展状况、相关产品销售情况等，说明推进此项业务是否需

要较长周期且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以及与星云大数据展开本次合作的必要性。 

二、关于增资作价的公允性 

4.公告显示，星云大数据 2019 年 1-9 月归母净利润为 1,627.56 万元，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仅为 306.83 万元。2018 年度归母净利润为 1,816.53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704.49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星云大

数据的历史经营业绩、主营业务、行业地位、市场竞争力情况，量化分析本次投

资对目标公司的预期投资回报情况；（2）目标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构成、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增长的稳定性及依据。 

5.公告显示，本次交易参考挂牌底价增值率 23.77%，公司拟入股价格不超过

目标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的 120%。星云大数

据资产基础法评估增值率为 13.99%，收益法评估增值率为 20.69%。请公司补充

披露：结合可比交易，说明公司参考的增值率均高于评估结果的原因，以不超过

每股净资产 20%增值率作为入股价格的依据及公允性。 

6.公告显示，星云大数据 2016-2018 年度会计报表被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

留意见，强调事项为“星云大数据子公司福建省枢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工程项目

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并按实际支付成本占预算总成本的比例计算完工进

度。公司合同管理是否完善、分项目成本预算是否准确以及与客户的结算及时与



否将直接影响收入和成本的列报”。请公司补充披露：（1）星云大数据会计报表

被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目标公司的财务制度及内部控制是否健全并

有效执行；（2）上述强调事项段内容对目标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指

标的具体影响金额、比例情况；（3）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在目标公司审计意见

为带强调事项段背景下，如何确保本次交易的价格公允性及未来目标公司财务业

绩的真实、可靠性。 

三、关于交易安排合理性 

7.公告显示，公司以现金方式增资，并将于协议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一次

性支付至验资专用账户。根据公司 2019 年三季报，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93.51 万元，同比下降 57.96%。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可比交易情

况，说明上述增资支付方式是否符合商业惯例；（2）支付交易对价的资金来源；

（3）结合公司日常运营所需资金情况，说明本次交易是否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的资金运用产生负面影响。 

8.公告显示，本次星云大数据增资扩股将引进 A1 类或 A2 类财务投资者、B

类战略投资者与 C 类投资者，公司作为 B 类战略投资者参与增资入股。请公司

补充披露：（1）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具体定位及本次增资的计划投资周期；（2）

公司对于星云大数据股权的具体会计核算方式及可能对业绩的影响金额。 

9.公告显示，若星云大数据 2019 年度经审计归母净利润未达到 900.28 万元，

公司将自动终止本次交易。请公司补充披露：（1）截至目前星云大数据 2019 年

未审计的归母净利润情况，上述 900.28 万元的来源及依据；（2）由于标的公司

以前年度的审计意见为带强调事项段，上述 900.28 万元净利润金额是否受审计

意见影响；（3）如公司单方面终止此次交易，是否存在因缔约过失或违约而承担

损失赔偿责任的风险；（4）请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充分风险提示。 

10.请保荐机构对前述问题逐项发表意见。 

请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之前补充披露上述信息并回复我部。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积极组织各方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

题予以回复并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1 日  


